
昨天，一份喜报在网上传开了，这是山东

省成武县第一中学发到网上的。6 月 24 日，

山东省 2019 年高考成绩揭晓，成武一中学生

黄蕊同学取得了 706 分的优异成绩，已通过

清华大学自主招生计划审核，该校起草了这

份喜报，“特向各级领导和社会各届报喜！”

这份喜报有点奇葩，被一些网友称为“马

屁”。马屁之说粗了点，还是称其为“表扬”

吧，表扬与自我表扬。

喜报首先表扬各级领导：“这一成绩的取

得，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得益于

县教体局的正确领导，得益于社会各界及家

长的关心关注，得益于全校师生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凝心聚力，砥砺奋进。”这样的行文叫

人难以置信：黄蕊同学参加高考，县委、县政

府是如何“高度重视”的？社会各界及家长是

如何“关心关注”的？“全校师生不忘初心

⋯⋯”怎么就能帮助黄蕊考出好成绩？这样

的表扬无异于“高级黑”和“低级红”。

表扬了县委、县政府、县教体局以后，下

一段转入自我表扬——这是不是让领导打

头阵，自己跟在后面，通过表扬领导来表扬

自己？

“近年来，成武一中加强学校管理，深化

教学改革，激发教师工作热情，学校的办学质

量和社会美誉度显著提高，用笨力气打造一

中实力，用笨力气擦亮一中品牌，为成武经济

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里的“加

强”“深化”“显著提高”“做出贡献”云云，都是

些套话、空话。说得好听些，是高度概括，说

得不好听，都是虚言；支撑这些虚言的，只是

一个学生的高考成绩，这就太玄了——学校

领导的管理成绩，怎么就体现在一个学生身

上？其他学生的高考成绩怎么只字不提？仅

仅用一个学生的成绩，来代表整个学校的提

升，太不成比例了，偶然性太大，必然性不足，

因此说服力太弱。

当老师的都知道，学习成绩的高低，主要

取决于学生自身的天赋和学习能力，老师的

指导虽然重要，但也是第二位的，不然就很难

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班级里，同样的师资条

件下，学生的成绩会有差距，学生的兴趣、特

长会呈现各自的特点。名校与非名校的区

别，主要是生源的差别，不是教师的差别。黄

蕊能够考出 706 分的成绩，只是表明该校的

教学秩序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只有黄蕊一

花独放呢？各种“提高”“深化”为什么没有体

现在更多学生身上呢？平均分与去年相比是

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些为何都不提？毕

竟，平均分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数据。

有学生被清华自主招生所录取，对提高

学校“美誉度”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但是，校

方眼里只有一个学生的 706 分，把更多学生

忘在一边，这对教育者来说，很不应该。教育

者心里要装下全部学生，尤其要关注成绩落

后的学生。这方面北京第十一中学做得很

好。今年北京海淀区高考文科前 10 名，十一

中占 5 名，海淀区 650 分以上的学生，十一中

占 16.7%；但是高考分数公布后，该校“自卖

自夸”，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报喜，而是

为高考发挥不好的同学安排了各种具体的、

有针对性的分析、辅导，制订对策，让这些学

生和家长感到十分暖心。是不是关注、关心

弱势，是衡量一个社会温度的主要指标，更是

衡量教育温度的主要指标。与北京十一中相

比，成武中学的喜报，就露出一个“小”字来。

一份高考喜报，露出一个“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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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抓住了。6 月 25 日 22 时许，大连公

安警情通报称，在该市甘井子区南关岭一居

民小区将网传“女子半夜遭殴打”案件犯罪嫌

疑人王某（男，31 岁，大连人）抓获。经初查，

犯罪嫌疑人王某因与其女友感情纠纷情绪波

动，酒后于 22 日凌晨路遇被害人吴某，对其

使用暴力并强制猥亵。

至此，这起令人发指、人神共怒的“全民

大搜捕”暂告一段落，后续更为详细的情

况，还有待大连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和披露。

因感情纠纷而酒后行凶，王某的行为无疑令

人不齿，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制裁和严

惩。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王某仅因为与女

友的感情纠纷，就肆意在公共场合对另一名

女子拳脚相加，更欲行不轨之事，法律意识何

在？人性何在？如果对此不进行严惩，那么，

民众的安全感何以保障？

或许有人说，这只是一起突发性的事件，

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虽然情节十分恶劣，但

并不就能说明，我们的社会治安就存在问

题。但反过来想想，正因为它的突发性和偶

然性，使它比一般的预谋行凶更让人心惊和

担忧。

预谋行凶一般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原因，

很少会伤及无辜。案发后，也会有明确的线

索，也易于破案。但这种偶发性的行凶，则动

机不明，目标也不确定，也就是说，任何一个

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才是真正令人害怕

的地方，毕竟，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无妄之灾落

在自己的身上。

回到这事本身，虽然离真相已经不远，但

仍然有问题需要厘清。比如，有网友质疑，从

常理判断，吴某受到的伤害应该比较严重，为

何最后的伤情鉴定却只是“面部软组织挫

伤”？又比如，根据大连警方的通报，22 日案

发当晚，受害人吴某就报了警，当地警方也连

夜开展工作，但足足两天时间过去了，案情却

毫无进展，这当中是否存有其他的隐情？显

然，在调查案件真相的同时，这些问题也需要

一并调查，并给民众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当下的城市环境下，夜间出行是不可

避免的，也是极为常见的一种情形。为此，民

众需要更加踏实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

仅来自于有形的安全保障，比如警力的巡逻，

也来自于一旦案情发生后，任何暴力，都能够

得到迅速制止和制裁，受害人的权益能够得

到及时的保障。唯有如此，民众才能真正安

居乐业。

吴某是幸运的，摄像头助其实现了正

义。如果吴某被打的经过没有被摄像头拍摄

到，或者没人将这段视频的内容放到网上，又

或者没有引发网友的愤慨，最后引起了公安

部和媒体的关注，很有可能，吴某就要白白挨

了这一顿打。但是，民众日常的安全和保障，

又岂能只靠摄像头来实现，万一，摄像头恰巧

坏了呢？

真相之外，还有问题需要厘清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6 月 25 日，《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首次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该法拟规定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实行生

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垃圾要分类的呼吁在

民间已经风起潮涌十几年了，但我们看到，当

垃圾分类立法真来临的时候，却也出现了一

些不理解的声音。

从道理上，大家都知道，垃圾通过分类收

集、运输和处理后，可最大化地减少资源浪费

和环境污染并变废为宝，提高全社会的生活

环境水平。此外，垃圾处理策略的整体转变

正让分类变得非常迫切，垃圾处理从以前的

以填埋为主正渐渐转向以焚烧为主，但未经

分类的垃圾焚烧，会产生二噁英等有毒化合

物，将带来巨大的健康隐患。

从实践操作来看，垃圾处理只有全国性

的立法才可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比如在包

装物减量、一次性用品减量等问题上，单独由

一个城市作出规定很难达到垃圾从源头减量

的效果，现在的商品流通都是大市场、大流通、

线上线下全流程操作，单个城市制定的规则收

效甚微，这些问题必须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关

法规才能奏效。

从上海实施的垃圾分类看，目前不少人

的吐槽主要集中于，对于繁琐的分类标准人

们一时还无法弄清，诸如其中干垃圾与湿垃

圾的区分及有害垃圾的区分，有很多是字意

不能准确表述和概括的。但实际上如果按

着宣传图上所示的标准仔细看一下就会发

现，也没有什么难度，凭人们的常识完全能

够梳理清楚，只是需要额外花一些时间去了

解，然后再去操作而已。或者是开始操作时

繁琐一些，但习惯成自然后并不会觉得有什

么麻烦。

笔者自己几十年来已养成将家里的有用

垃圾分类、废水重复利用的习惯，一开始觉得

是有些繁琐，但是当习惯成自然后，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麻烦或占用多少时间。一些人有抵触情

绪，其实是因为意识和理念上还没有进入适应

阶段，当然客观上这也需要一定的过程。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垃圾分类本身是对

居民习惯性认知的一种提升。垃圾分类之所

以被称为是一场“革命”，是因为它涉及每一

位城乡居民的生活习惯、消费方式乃至生活

方式的改变。垃圾分类本质上就是通过人人

参与提高富集资源含量的过程，只不过目前

条件下必须要经过居民的自觉行动才能完

成。新习惯形成了就会成为一种更加文明的

自然行为，受益的会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

人。而且，这种习惯若能成为备受全社会推

崇的“新时尚”，将会大大提升我们的精神文

化品质，让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加有品位更加

有文化内涵。

垃圾分类立法，将习惯纳入法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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